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36號

原      告  陳見來  

            陳見昆  

            陳木財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賴昭彤律師

被      告  陳品   

訴訟代理人  林伸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7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共同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起訴主張：

　一、緣兩造之父親陳看於民國71年4月間逝世（原證1），故陳

看所有之坐落於彰化縣○○鎮○○段000地號土地（重測

前：彰化縣○○鎮○○○段○○○○段00000地號；下稱

系爭土地）由兩造繼承，並於71年8月3日為繼承登記兩造

公同共有後（原證2），僅被告居住於系爭土地上。

　二、民國（下同）70多年間，被告希望將系爭土地閒置區域出

租他人，如此兩造可賺取租金，因原告陳見來與訴外人葉

丁貴相識，當時訴外人葉丁貴在尋找土地興建廠房，原告

陳見來便介紹訴外人葉丁貴，經被告與葉丁貴協議，兩造

同意葉丁貴於系爭土地上興建廠房（下稱系爭廠房；原證

3），葉丁貴得無償使用若干年無須給付租金，期滿後，

葉丁貴再開始給付租金與兩造，葉丁貴如不繼續租賃，廠

房之所有權歸屬於兩造。嗣葉丁貴退租後，兩造與葉丁貴

協議廠房歸屬於兩造公同共有，因原告並未同意被告將系

爭廠房出租，惟被告未經原告同意，逕將系爭廠房於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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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至112年10月出租訴外人輯峰企業社，每月給付被告之

租金詳如原告所提附表1（卷第17頁），可知悉被告自98

年2月至112年3月22日間，收取租金總額為新臺幣（下

同）3,857,339元（下稱系爭租金；併參原告所提附表2；

卷第19頁），但被告從未將系爭租金收益給付原告。

　三、系爭土地自71年8月3日至112年3月22日為兩造所公同共

有，每人之潛在應有部分為四分之一，112年3月23日原告

陳木財將其應有部分以買賣名義移轉予被告，嗣兩造於11

2年6月26日協議分割系爭土地，此有系爭土地重測後地籍

異動索引參照（原證4），系爭土地分割後地號為彰化縣

○○鎮○○段000○00000○00000地號，所有權人分別為

被告、原告陳見昆、原告陳見來，此有土地登記謄本參照

（原證5）。又系爭廠房為葉丁貴所興建，自葉丁貴退租

後，便屬於兩造公同共有。

　四、被告自葉丁貴退租後，在無分管契約、未得其他共有人同

意下，逕將兩造公同共有之系爭廠房出租他人使用，系爭

租金收益均由被告獨自收取，已逾越其潛在應有部分四分

之一使用收益，則被告對於超過其潛在應有部分，應對於

原告負不當得利返還義務，原告自得依其潛在應有部分各

四分之一之比例，對被告為返還不當得利之請求。因此，

被告於98年2月至112年3月22日間，收取系爭租金總額為

3,857,339元，依被告潛在應有部分四分之一計算，被告

應僅能收取964,334元，逾越此部分為被告逾越其潛在應

有部分之收益，共計2,893,005元（計算式：3,857,339－

964,334＝2,893,005），致原告三人受有收益損失2,893,

005元，故被告應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返還原

告每人964,335元之系爭租金收益。

　五、原告聲明：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陳見來新臺幣964,335元，暨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即民國113年1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周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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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被告應給付原告陳見昆新臺幣964,335元，暨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即民國113年1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周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

　　㈢被告應給付原告陳木財新臺幣964,335元，暨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即民國113年1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周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

　　㈣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㈤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貳、原告對於被告答辯內容之陳述：

　一、系爭廠房應屬兩造共有：

　　　被告辯稱系爭廠房係其單獨所有，但證人陳柯玉證稱系爭

廠房之系爭租金，前均由原告陳見來收取，則若系爭廠房

為被告單獨所有，豈會由原告陳見來收取系爭租金，顯與

常情不符。被告又稱有將收取之系爭租金均分予原告，亦

可證明系爭廠房應係兩造共有，被告僅係代全體共有人向

承租人收取系爭租金。

　二、被告辯稱104年9月後收取之系爭租金，扣除必要開支、修

繕費用、土地使用補償費後，均存入被告女兒即訴外人陳

嘉婷之帳戶，並非事實：

　　㈠被告每月收取之租金如原告所提附表1（卷第17頁）、附

表3（卷第107頁）所載，惟與被告存入其女兒即訴外人陳

嘉婷帳戶中之金額（被證4）差異甚大，諸如110年1月至1

12年3月間，被告每月收取33,000元至35,000元不等之系

爭租金，但每月卻僅存入23,000元至25,000元不等之存

款，顯見有部分系爭租金所得未存入帳戶，被告雖辯稱短

少之金錢有交付原告等人，則被告應就分別於何時給付原

告若干元、何時給付多少必要開支、給付多少修繕費用等

提出證據，以實其說。

　　㈡先前每當原告向被告請求交付系爭租金收益時，被告均辯

稱其花費200多萬元修繕系爭廠房，因此已無系爭租金能

給付原告，原告要求被告提出修繕證明時，被告均不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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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故被告從未曾將收取之系爭租金給付原告，則被告辯

稱有於110年1月26日、111年1月18日、112年3月24日、11

2年6月14日提領系爭租金給付原告等語，並非事實。

　三、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98號民事判決要旨並非限於房

屋為兩造共有之情形，而是在釐清「出租人與承租人間之

租金債權請求權時效」與「共有人間之不當得利債權請求

權時效」之不同，而本件即係系爭廠房之共有人之一人即

被告未得其他共有人同意，逾越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全

部為使用收益，致其他共有人即原告受有損害，而此種損

害本屬損害賠償性質，原非租賃關係之租金之替補，亦即

非基於一定之法律關係所生，因一年以下時間之經過而依

序發生之定期給付債權，故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98

號民事判決要旨於本件自有適用，亦即本件不當得利之請

求權時效為15年。

　四、被告不當得利之金額計算：

　　㈠原告所提附表3（卷第107頁）係附表1租金明細表（卷第1

7頁）之清晰版，由證人吳武雄之妻所整理，再由該租金

明細表整理出附表2（卷第19頁），可知被告自98年2月1

日至112年3月22日，共計14年又1個月又22天之間，收取

3,857,339元之系爭租金。另附表1下方係整理自97年1月

至112年3月31日，共計15年又2個月之間，被告所收取之

系爭租金總額為4,101,500元。

　　㈡考量不當得利之請求權時效為15年，原告請求之金額計算

如原告所提附表2（卷第19頁）所載，被告自98年2月1日

至112年3月22日止，共計14年又1個月又22天之間，收取

3,857,339元之系爭租金。又因98年2月1日至112年3月22

日期間，兩造以各四分之一共有系爭廠房，因此被告應返

還不當得利予原告每人各四分之一之金額為964,335元

（計算式：3,857,3394＝964,335），即為本件原告請

求之金額。

　　㈢系爭廠房為兩造共有，被告辯稱該廠房為其單獨所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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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應提出證據，以實其說。退步言之，縱使系爭廠房為被

告單獨所有，惟被告之廠房既無合法權源占用系爭土地，

被告又自98年2月1日至112年3月22日之間，向訴外人輯峰

企業社收取3,857,339元之系爭租金利益，致原告受有土

地遭占用且無法收取系爭租金之損害，則被告應返還不當

得利予原告每人各四分之一之金額為964,335元（計算

式：3,857,3394＝964,335）。

參、被告答辯：

　一、否認原告之主張，當時訴外人葉丁貴與被告達成協議，由

葉丁貴在系爭土地上興建廠房，並得於系爭土地上無償使

用六年半後，系爭廠房之事實上處分權即歸被告所有，則

今系爭廠房既為被告所有，被告自有權利出租系爭廠房收

取租金。

　二、被告係自民國（下同）104年9月開始向訴外人輯峰企業社

收取系爭廠房之租金（下稱系爭租金），並非原告主張之

97年1月，且均已支付土地使用補償費與原告：

　　㈠原告僅提出106年4月1日至108年3月31日被告與訴外人輯

峰企業社簽訂之房屋租賃契約書（原證6），其餘部分僅

有原告提出由證人吳武雄之配偶柯雅惠單方製作之附表以

外，均無相關租賃契約、租金簽收資料或會計憑證可佐其

真實，自無可採。

　　㈡實則，系爭廠房為被告單獨所有，被告在法律上並無給付

系爭廠房租金予原告之義務，僅因被告念及當時坐落之系

爭土地仍為兩造共有，而被告之系爭廠房既有使用系爭土

地之事實，理應支付若干土地使用補償費予原告，故被告

於104年9月份開始向輯峰企業社收取系爭廠房租金後，扣

除必要開支，如不定期維修廠房相關費用（被證3）、每

月不定額給付原告之土地使用補償費後，將其餘租金存入

被告女兒即訴外人陳嘉婷所申設之彰化縣和美鎮農會帳戶

內，日後被告於維修廠房或需支付原告土地使用補償費

時，再從該帳戶內領出，此有訴外人陳嘉婷之彰化縣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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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農會存款歷史交易明細查詢可證（被證4）。

　　㈢依被告女兒即訴外人陳嘉婷之帳戶明細資料，可知被告於

108年11月28日領出86萬元，係用以支付系爭廠房之屋頂

維修費用46萬元（被證5），另40萬元則除被告保留10萬

元外，其餘30萬元支付原告每人各10萬元之土地使用補償

費；又被告於110年1月26日、111年1月18日、112年3月24

日各領取20萬元，除被告保留5萬元外，其餘15萬元支付

原告每人各5萬元之土地使用補償費；前於112年6月間，

原告陳見來、陳見昆與被告協議分割系爭土地，原告陳木

財將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出售被告，故被告於112年6月14

日領出30萬2,000元，支付原告陳見來、陳見昆各15萬1,0

00元之土地使用補償費，另於112年6月19日匯款31萬30元

予原告陳木財（含15萬1,000元之補償費及15萬9,030元買

賣所生稅金）。

　三、本件請求權時效應為五年：

　　㈠被告係自104年9月起開始收取系爭廠房之租金，並非原告

主張之97年1月。

　　㈡退步言，系爭廠房為被告單獨所有，則原告就被告出租系

爭廠房所收取之租金，法律上自無請求之權利存在。被告

係念及當時坐落之土地仍為兩造共有，而被告所有之系爭

廠房既有占用系爭土地之事實，理應支付若干土地使用補

償費予原告，此土地使用補償費之性質，屬無租賃關係之

賠償，名稱雖與租金相異，然實質上仍為使用土地之代

價，債權人應同樣按時收取，時效應為五年。故凡無法律

上之原因而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他人受損害時，如

該他人之返還利益請求權已逾租金短期消滅時效之期間，

債務人並為時效之抗辯者，其對於該相當於租金之利益，

不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

　　㈢本件縱認原告請求為有理由，被告亦為時效抗辯，則原告

逾本件起訴日即113年1月18日前五年之請求權，已罹於時

效而消滅，故被告依民法第126條為時效抗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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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被告聲明：

　　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肆、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系爭廠房前係由訴外人葉丁貴所起造，並承租系爭土地。

　二、訴外人葉丁貴現已退租，而非系爭廠房之所有人。

伍、兩造爭執事項：

　一、系爭廠房現屬兩造共有抑或被告單獨所有？

　二、被告是否得單獨出租系爭廠房？

　三、訴外人葉丁承租系爭廠房之租金起訖期間及其數額？

　四、被告對於系爭廠房之租金，是否不當得利且應返還原告？

　五、系爭廠房之租金之請求權時效應屬五年或十五年？

陸、本院之判斷：

　一、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

「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有目的及有意

識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

（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或事件所

成立之不當得利。在「給付型之不當得利」，既因自己行

為致原由其掌控之財產發生主體變動，則本於無法律上之

原因而生財產變動消極事實舉證困難之危險，自應歸諸主

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是該主張不當得利返還

請求權人，應就不當得利之成立要件負舉證責任，亦即必

須證明其與他方間有給付之關係存在，及他方因其給付而

受利益致其受損害，並就他方之受益為無法律上之原因，

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始能獲得勝訴之判決。

又關於不當得利之「無法律上原因」為消極事實，本質上

難以直接證明，僅能以間接方法證明之。因此，倘主張權

利者對於他方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之事實已為證明，他

造就其所抗辯之原因事實，除有正當事由（如陳述將使其

受到犯罪之追訴等），應為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述，使主

張權利者得據以反駁，以平衡其證據負擔，並俾法院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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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他造受利益是否為無法律上原因，惟並非因此即生舉

證責任倒置或舉證責任轉換效果（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

第420號判決參照）。

　二、按事實上處分權與合法建築物的所有權，都具有對特定不

動產的支配權能、處分權能，例如：對標的物為占有、自

由使用收益或為事實行為等，只是事實上處分權人無法辦

理違建的移轉登記、設定抵押權登記等事項。換言之，事

實上處分權實際上就是所有權的變形，兩者的性質相當類

似。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為兩造共有，

既為被告所否認，則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原告就此不能

舉證證明外，被告則舉證證明與訴外人約定人葉丁貴與被

告達成協議，由葉丁貴在系爭土地上興建廠房，並得於系

爭土地上無償使用六年半後，系爭廠房之事實上處分權即

歸被告所有，且由被告負責修葺，收取租金，再因建物使

用共有之土地，多少將建物之租金分給被告，原告主張之

事實即屬可信，雖證人吳武雄於113年5月23日言詞辯論期

日之證言證稱被告所收租金大致等於附表一所載，則原告

逕行主張被告所收系爭建物之租金即屬於不當得利，應返

還原告，與上開舉證責任之法則即有違背，另證人即被告

之配偶陳柯玉於113年5月23日言詞辯論期日之證言：

「（法官問：）是否知道陳品在645地號土地，蓋房子出

租的事情？（證人：陳柯玉）知道」；「（法官問：）房

子是誰蓋的？（證人：陳柯玉）陳品叫葉金貴來蓋，有租

給很多人，租金以前都是我大伯陳見來收的」；「（法官

問：）是否記得出租時間？出租對象、金額？就記得的部

分陳述？（證人：陳柯玉）沒有記起來。我們都讓陳見來

收租金，前面兩三個都是陳見來跟房客接觸直接收租

金」；「（法官問：）陳品是否有收租金？（證人：陳柯

玉）後來才有收」；「（法官問：）後面指的是什麼時

候？（證人：陳柯玉）我先生要收租的時候有去開戶，大

約是104年，租金我們直接跟房客收，房客叫吳武雄。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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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年開始收到112年，一開始每個月收18000元，後來增加

到23000元」；「（法官問：）是否有給陳見來？如何

給？（證人：陳柯玉）有。收到一個數目，看是5萬、10

萬這樣分」；「（法官問：）是否有簽收據？（證人：陳

柯玉）沒有」；「（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你提到先生有

開戶，是哪個地方的戶頭？（證人：陳柯玉）和美農

會」；「（被告訴訟代理人問：）吳武雄他付租金是用現

金還是開票給陳品？（證人：陳柯玉）現金。剛開始前面

拿給我大伯陳見來，吳武雄有開票，104年的前面，到後

面我們收的時候是拿現金，前面我大伯收的都是開票」；

「（被告訴訟代理人問：）工廠要修理都是誰在負責叫

人？（證人：陳柯玉）我先生陳品」；「（被告訴訟代理

人問：）你先生收到租金之後如何分配給其他兄弟？（證

人：陳柯玉）每個月叫他們來拿或是拿給他們，剩下的等

到有一個數目再拿給他們」；「（被告訴訟代理人問：）

他們是指誰？（證人：陳柯玉）陳見來、陳見昆、陳木

財」；「（被告訴訟代理人問：）到去年為止，你先生有

沒有還沒有給原告，欠原告租金？（證人：陳柯玉）沒

有，都分清楚了」；「（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你剛剛跟

法官說，分租金給他們的時候沒有寫書面，是否知道為什

麼都不給他們簽收？（證人：陳柯玉）自己兄弟怎麼知道

心肝會這樣壞，他們會是這樣子，沒有想到」；「（原告

訴訟代理人問：）是誰讓葉金貴來蓋工廠？（證人：陳柯

玉）我先生陳品」；「（原告訴訟代理人問：）如果是陳

品叫葉金貴來蓋，為什麼租金是陳見來在收？（證人：陳

柯玉）他們有住一段時間，若房子有壞掉的話，可以叫人

來修理，等到104年後房子壞掉但是都沒有修理，所以我

先生就不給他收錢」；「（原告訴訟代理人問：）是誰跟

葉金貴簽租賃契約？（證人：陳柯玉）我先生」；「（原

告訴訟代理人問：）是你跟葉金貴簽約，為什麼是陳見來

收租金？（證人：陳柯玉）都是兄弟，所以沒有計較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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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當時土地都還是四個人的名字」；「（原告訴訟代理

人問：）是誰同意讓葉金貴蓋房子？（證人：陳柯玉）以

前要蓋的時候他們都沒有意見，地的土是我先生填的，電

也是我們，全部都是我先生打理的」；「（原告訴訟代理

人問：）你說他們沒有意見，他們有明確同意說要讓葉金

貴來蓋？（證人：陳柯玉）他們以前都沒有意見，沒有簽

同意書，有跟他們講他們都沒有說什麼，如果他們不同意

的話，講的時候就會表示不同意」；「（原告訴訟代理人

問：）你先生總共給這些兄弟租金幾次？（證人：陳柯

玉）確定幾次我忘記了，每個月有拿一小部份拿給他們零

用花的我不知道，已經好幾年，陳見昆說他沒有工作沒有

錢，就拿一小部份出來花，剩下的就拿去存，第一次領80

幾萬，因為修理房子花了40幾萬，剩下40萬，一人分10

萬，後來幾次是5萬，最後要分割的時候，所有的錢大家

一人分15萬多」；「（原告訴訟代理人問：）你說的分10

萬及分5萬是什麼時候分的？（證人：陳柯玉）我忘記

了，大概都是快要過年的時候分的」；「（原告訴訟代理

人問：）金額如何算出來？（證人：陳柯玉）都是從簿子

裡面領出來」；「（原告訴訟代理人問：）如何算出10

萬、5萬的金額？（證人：陳柯玉）我聽不懂，要如何

說，就是簿子裡面有多少就領多少出來分」；「（原告訴

訟代理人問：）這個簿子就是和美農會那個簿子？（證

人：陳柯玉）是」；「（原告訴訟代理人問：）給他們錢

都沒有簽收？（證人：陳柯玉）是。只有最後要分割這一

次，陳木財的部分是用匯款，有證據，其他都是拿現

金」；「（原告訴訟代理人問：）這個錢與分割補償有關

係？（證人：陳柯玉）簿子裡面的錢是田地的租金。最後

分割時匯款15萬多元是只有租金的部分」等語，益證稱房

子事實上處分權是歸被告，原告最多是不反對在土地上搭

建，另有被告提出單獨修葺系爭建物所支之相關費用（見

被證5），而被告不時將建物之租金勻分給原告，以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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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使用土地之對價，彼此雖無留書面證據，但對分取相

當使用土地利潤均表同意且相安無事，另證人王龍於113

年5月23日言詞辯論期日之證言：「（法官問：）你知道

陳品有一塊土地上面有收租，你是否清楚狀況？（證人王

龍：）5、6年前，我都會載陳見昆去陳品他家跟陳品收租

金，租金都陳品在發的。我載了大概壹年，我家人一直阻

止我，說陳見昆已經70幾歲了，如果不小心跌倒要如何賠

償，後來我就沒有載陳見昆了，我就不知道了」；「（法

官問：）陳見昆收了多少錢？（證人王龍：）我不知道他

收了多少錢，我載他去陳品家就在外面抽菸」；「（法官

問：）是否有親眼看陳品拿給原告等人？（證人王龍：）

有。我每個月15號都會載陳見昆去收錢，載了快一年，但

是實際的數目我不知道」；「（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你

後來沒有載陳見昆之後，陳見昆是否有去找陳品收租？

（證人王龍：）有。因為陳見昆有告訴我，我也有看到陳

見昆的兒子載他去」；「（被告訴訟代理人問：）陳見昆

為什麼不自己去，為什麼要叫你載？（證人王龍：）陳見

昆眼睛不好，看不太到紅綠燈，所以請我載他」；「（原

告訴訟代理人問：）你剛剛說陳品是給誰租金？（證人王

龍：）給他們兄弟，我不知道他們叫什麼名字，我只有載

陳見昆去，剩下的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拿給他的兄弟。我

看到的是陳品給陳見昆租金，陳品給其他的兄弟租金我沒

有看到我不知道」等語，益證明被告之主張堪信為真實，

反之，原告並不能證明就系爭建物之租金等同於被告所獲

取之不當得利，有權請求被告返還，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三、綜上，原告未能舉證證明被告有相關之不當得利，請求被

告應給付原告每人964,335元及相關遲延利息，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又其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

依附，併予駁回。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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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言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廖涵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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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36號
原      告  陳見來  
            陳見昆  
            陳木財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賴昭彤律師
被      告  陳品    
訴訟代理人  林伸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共同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起訴主張：
　一、緣兩造之父親陳看於民國71年4月間逝世（原證1），故陳看所有之坐落於彰化縣○○鎮○○段000地號土地（重測前：彰化縣○○鎮○○○段○○○○段00000地號；下稱系爭土地）由兩造繼承，並於71年8月3日為繼承登記兩造公同共有後（原證2），僅被告居住於系爭土地上。
　二、民國（下同）70多年間，被告希望將系爭土地閒置區域出租他人，如此兩造可賺取租金，因原告陳見來與訴外人葉丁貴相識，當時訴外人葉丁貴在尋找土地興建廠房，原告陳見來便介紹訴外人葉丁貴，經被告與葉丁貴協議，兩造同意葉丁貴於系爭土地上興建廠房（下稱系爭廠房；原證3），葉丁貴得無償使用若干年無須給付租金，期滿後，葉丁貴再開始給付租金與兩造，葉丁貴如不繼續租賃，廠房之所有權歸屬於兩造。嗣葉丁貴退租後，兩造與葉丁貴協議廠房歸屬於兩造公同共有，因原告並未同意被告將系爭廠房出租，惟被告未經原告同意，逕將系爭廠房於97年1月至112年10月出租訴外人輯峰企業社，每月給付被告之租金詳如原告所提附表1（卷第17頁），可知悉被告自98年2月至112年3月22日間，收取租金總額為新臺幣（下同）3,857,339元（下稱系爭租金；併參原告所提附表2；卷第19頁），但被告從未將系爭租金收益給付原告。
　三、系爭土地自71年8月3日至112年3月22日為兩造所公同共有，每人之潛在應有部分為四分之一，112年3月23日原告陳木財將其應有部分以買賣名義移轉予被告，嗣兩造於112年6月26日協議分割系爭土地，此有系爭土地重測後地籍異動索引參照（原證4），系爭土地分割後地號為彰化縣○○鎮○○段000○00000○00000地號，所有權人分別為被告、原告陳見昆、原告陳見來，此有土地登記謄本參照（原證5）。又系爭廠房為葉丁貴所興建，自葉丁貴退租後，便屬於兩造公同共有。
　四、被告自葉丁貴退租後，在無分管契約、未得其他共有人同意下，逕將兩造公同共有之系爭廠房出租他人使用，系爭租金收益均由被告獨自收取，已逾越其潛在應有部分四分之一使用收益，則被告對於超過其潛在應有部分，應對於原告負不當得利返還義務，原告自得依其潛在應有部分各四分之一之比例，對被告為返還不當得利之請求。因此，被告於98年2月至112年3月22日間，收取系爭租金總額為3,857,339元，依被告潛在應有部分四分之一計算，被告應僅能收取964,334元，逾越此部分為被告逾越其潛在應有部分之收益，共計2,893,005元（計算式：3,857,339－964,334＝2,893,005），致原告三人受有收益損失2,893,005元，故被告應依民法第179條不當得利之規定，返還原告每人964,335元之系爭租金收益。
　五、原告聲明：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陳見來新臺幣964,335元，暨自起訴狀繕本送達翌日即民國113年1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周年利率5％計算之利息。
　　㈡被告應給付原告陳見昆新臺幣964,335元，暨自起訴狀繕本送達翌日即民國113年1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周年利率5％計算之利息。
　　㈢被告應給付原告陳木財新臺幣964,335元，暨自起訴狀繕本送達翌日即民國113年1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周年利率5％計算之利息。
　　㈣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行。
　　㈤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貳、原告對於被告答辯內容之陳述：
　一、系爭廠房應屬兩造共有：
　　　被告辯稱系爭廠房係其單獨所有，但證人陳柯玉證稱系爭廠房之系爭租金，前均由原告陳見來收取，則若系爭廠房為被告單獨所有，豈會由原告陳見來收取系爭租金，顯與常情不符。被告又稱有將收取之系爭租金均分予原告，亦可證明系爭廠房應係兩造共有，被告僅係代全體共有人向承租人收取系爭租金。
　二、被告辯稱104年9月後收取之系爭租金，扣除必要開支、修繕費用、土地使用補償費後，均存入被告女兒即訴外人陳嘉婷之帳戶，並非事實：
　　㈠被告每月收取之租金如原告所提附表1（卷第17頁）、附表3（卷第107頁）所載，惟與被告存入其女兒即訴外人陳嘉婷帳戶中之金額（被證4）差異甚大，諸如110年1月至112年3月間，被告每月收取33,000元至35,000元不等之系爭租金，但每月卻僅存入23,000元至25,000元不等之存款，顯見有部分系爭租金所得未存入帳戶，被告雖辯稱短少之金錢有交付原告等人，則被告應就分別於何時給付原告若干元、何時給付多少必要開支、給付多少修繕費用等提出證據，以實其說。
　　㈡先前每當原告向被告請求交付系爭租金收益時，被告均辯稱其花費200多萬元修繕系爭廠房，因此已無系爭租金能給付原告，原告要求被告提出修繕證明時，被告均不願提出，故被告從未曾將收取之系爭租金給付原告，則被告辯稱有於110年1月26日、111年1月18日、112年3月24日、112年6月14日提領系爭租金給付原告等語，並非事實。
　三、最高法院94年度台上字第1198號民事判決要旨並非限於房屋為兩造共有之情形，而是在釐清「出租人與承租人間之租金債權請求權時效」與「共有人間之不當得利債權請求權時效」之不同，而本件即係系爭廠房之共有人之一人即被告未得其他共有人同意，逾越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全部為使用收益，致其他共有人即原告受有損害，而此種損害本屬損害賠償性質，原非租賃關係之租金之替補，亦即非基於一定之法律關係所生，因一年以下時間之經過而依序發生之定期給付債權，故最高法院94年度台上字第1198號民事判決要旨於本件自有適用，亦即本件不當得利之請求權時效為15年。
　四、被告不當得利之金額計算：
　　㈠原告所提附表3（卷第107頁）係附表1租金明細表（卷第17頁）之清晰版，由證人吳武雄之妻所整理，再由該租金明細表整理出附表2（卷第19頁），可知被告自98年2月1日至112年3月22日，共計14年又1個月又22天之間，收取3,857,339元之系爭租金。另附表1下方係整理自97年1月至112年3月31日，共計15年又2個月之間，被告所收取之系爭租金總額為4,101,500元。
　　㈡考量不當得利之請求權時效為15年，原告請求之金額計算如原告所提附表2（卷第19頁）所載，被告自98年2月1日至112年3月22日止，共計14年又1個月又22天之間，收取3,857,339元之系爭租金。又因98年2月1日至112年3月22日期間，兩造以各四分之一共有系爭廠房，因此被告應返還不當得利予原告每人各四分之一之金額為964,335元（計算式：3,857,3394＝964,335），即為本件原告請求之金額。
　　㈢系爭廠房為兩造共有，被告辯稱該廠房為其單獨所有，被告應提出證據，以實其說。退步言之，縱使系爭廠房為被告單獨所有，惟被告之廠房既無合法權源占用系爭土地，被告又自98年2月1日至112年3月22日之間，向訴外人輯峰企業社收取3,857,339元之系爭租金利益，致原告受有土地遭占用且無法收取系爭租金之損害，則被告應返還不當得利予原告每人各四分之一之金額為964,335元（計算式：3,857,3394＝964,335）。
參、被告答辯：
　一、否認原告之主張，當時訴外人葉丁貴與被告達成協議，由葉丁貴在系爭土地上興建廠房，並得於系爭土地上無償使用六年半後，系爭廠房之事實上處分權即歸被告所有，則今系爭廠房既為被告所有，被告自有權利出租系爭廠房收取租金。
　二、被告係自民國（下同）104年9月開始向訴外人輯峰企業社收取系爭廠房之租金（下稱系爭租金），並非原告主張之97年1月，且均已支付土地使用補償費與原告：
　　㈠原告僅提出106年4月1日至108年3月31日被告與訴外人輯峰企業社簽訂之房屋租賃契約書（原證6），其餘部分僅有原告提出由證人吳武雄之配偶柯雅惠單方製作之附表以外，均無相關租賃契約、租金簽收資料或會計憑證可佐其真實，自無可採。
　　㈡實則，系爭廠房為被告單獨所有，被告在法律上並無給付系爭廠房租金予原告之義務，僅因被告念及當時坐落之系爭土地仍為兩造共有，而被告之系爭廠房既有使用系爭土地之事實，理應支付若干土地使用補償費予原告，故被告於104年9月份開始向輯峰企業社收取系爭廠房租金後，扣除必要開支，如不定期維修廠房相關費用（被證3）、每月不定額給付原告之土地使用補償費後，將其餘租金存入被告女兒即訴外人陳嘉婷所申設之彰化縣和美鎮農會帳戶內，日後被告於維修廠房或需支付原告土地使用補償費時，再從該帳戶內領出，此有訴外人陳嘉婷之彰化縣和美鎮農會存款歷史交易明細查詢可證（被證4）。
　　㈢依被告女兒即訴外人陳嘉婷之帳戶明細資料，可知被告於108年11月28日領出86萬元，係用以支付系爭廠房之屋頂維修費用46萬元（被證5），另40萬元則除被告保留10萬元外，其餘30萬元支付原告每人各10萬元之土地使用補償費；又被告於110年1月26日、111年1月18日、112年3月24日各領取20萬元，除被告保留5萬元外，其餘15萬元支付原告每人各5萬元之土地使用補償費；前於112年6月間，原告陳見來、陳見昆與被告協議分割系爭土地，原告陳木財將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出售被告，故被告於112年6月14日領出30萬2,000元，支付原告陳見來、陳見昆各15萬1,000元之土地使用補償費，另於112年6月19日匯款31萬30元予原告陳木財（含15萬1,000元之補償費及15萬9,030元買賣所生稅金）。
　三、本件請求權時效應為五年：
　　㈠被告係自104年9月起開始收取系爭廠房之租金，並非原告主張之97年1月。
　　㈡退步言，系爭廠房為被告單獨所有，則原告就被告出租系爭廠房所收取之租金，法律上自無請求之權利存在。被告係念及當時坐落之土地仍為兩造共有，而被告所有之系爭廠房既有占用系爭土地之事實，理應支付若干土地使用補償費予原告，此土地使用補償費之性質，屬無租賃關係之賠償，名稱雖與租金相異，然實質上仍為使用土地之代價，債權人應同樣按時收取，時效應為五年。故凡無法律上之原因而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他人受損害時，如該他人之返還利益請求權已逾租金短期消滅時效之期間，債務人並為時效之抗辯者，其對於該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不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
　　㈢本件縱認原告請求為有理由，被告亦為時效抗辯，則原告逾本件起訴日即113年1月18日前五年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故被告依民法第126條為時效抗辯。
　四、被告聲明：
　　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肆、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系爭廠房前係由訴外人葉丁貴所起造，並承租系爭土地。
　二、訴外人葉丁貴現已退租，而非系爭廠房之所有人。
伍、兩造爭執事項：
　一、系爭廠房現屬兩造共有抑或被告單獨所有？
　二、被告是否得單獨出租系爭廠房？
　三、訴外人葉丁承租系爭廠房之租金起訖期間及其數額？
　四、被告對於系爭廠房之租金，是否不當得利且應返還原告？
　五、系爭廠房之租金之請求權時效應屬五年或十五年？
陸、本院之判斷：
　一、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有目的及有意識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或事件所成立之不當得利。在「給付型之不當得利」，既因自己行為致原由其掌控之財產發生主體變動，則本於無法律上之原因而生財產變動消極事實舉證困難之危險，自應歸諸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是該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應就不當得利之成立要件負舉證責任，亦即必須證明其與他方間有給付之關係存在，及他方因其給付而受利益致其受損害，並就他方之受益為無法律上之原因，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始能獲得勝訴之判決。又關於不當得利之「無法律上原因」為消極事實，本質上難以直接證明，僅能以間接方法證明之。因此，倘主張權利者對於他方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之事實已為證明，他造就其所抗辯之原因事實，除有正當事由（如陳述將使其受到犯罪之追訴等），應為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述，使主張權利者得據以反駁，以平衡其證據負擔，並俾法院憑以判斷他造受利益是否為無法律上原因，惟並非因此即生舉證責任倒置或舉證責任轉換效果（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420號判決參照）。
　二、按事實上處分權與合法建築物的所有權，都具有對特定不動產的支配權能、處分權能，例如：對標的物為占有、自由使用收益或為事實行為等，只是事實上處分權人無法辦理違建的移轉登記、設定抵押權登記等事項。換言之，事實上處分權實際上就是所有權的變形，兩者的性質相當類似。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為兩造共有，既為被告所否認，則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原告就此不能舉證證明外，被告則舉證證明與訴外人約定人葉丁貴與被告達成協議，由葉丁貴在系爭土地上興建廠房，並得於系爭土地上無償使用六年半後，系爭廠房之事實上處分權即歸被告所有，且由被告負責修葺，收取租金，再因建物使用共有之土地，多少將建物之租金分給被告，原告主張之事實即屬可信，雖證人吳武雄於113年5月23日言詞辯論期日之證言證稱被告所收租金大致等於附表一所載，則原告逕行主張被告所收系爭建物之租金即屬於不當得利，應返還原告，與上開舉證責任之法則即有違背，另證人即被告之配偶陳柯玉於113年5月23日言詞辯論期日之證言：「（法官問：）是否知道陳品在645地號土地，蓋房子出租的事情？（證人：陳柯玉）知道」；「（法官問：）房子是誰蓋的？（證人：陳柯玉）陳品叫葉金貴來蓋，有租給很多人，租金以前都是我大伯陳見來收的」；「（法官問：）是否記得出租時間？出租對象、金額？就記得的部分陳述？（證人：陳柯玉）沒有記起來。我們都讓陳見來收租金，前面兩三個都是陳見來跟房客接觸直接收租金」；「（法官問：）陳品是否有收租金？（證人：陳柯玉）後來才有收」；「（法官問：）後面指的是什麼時候？（證人：陳柯玉）我先生要收租的時候有去開戶，大約是104年，租金我們直接跟房客收，房客叫吳武雄。從104年開始收到112年，一開始每個月收18000元，後來增加到23000元」；「（法官問：）是否有給陳見來？如何給？（證人：陳柯玉）有。收到一個數目，看是5萬、10萬這樣分」；「（法官問：）是否有簽收據？（證人：陳柯玉）沒有」；「（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你提到先生有開戶，是哪個地方的戶頭？（證人：陳柯玉）和美農會」；「（被告訴訟代理人問：）吳武雄他付租金是用現金還是開票給陳品？（證人：陳柯玉）現金。剛開始前面拿給我大伯陳見來，吳武雄有開票，104年的前面，到後面我們收的時候是拿現金，前面我大伯收的都是開票」；「（被告訴訟代理人問：）工廠要修理都是誰在負責叫人？（證人：陳柯玉）我先生陳品」；「（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你先生收到租金之後如何分配給其他兄弟？（證人：陳柯玉）每個月叫他們來拿或是拿給他們，剩下的等到有一個數目再拿給他們」；「（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他們是指誰？（證人：陳柯玉）陳見來、陳見昆、陳木財」；「（被告訴訟代理人問：）到去年為止，你先生有沒有還沒有給原告，欠原告租金？（證人：陳柯玉）沒有，都分清楚了」；「（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你剛剛跟法官說，分租金給他們的時候沒有寫書面，是否知道為什麼都不給他們簽收？（證人：陳柯玉）自己兄弟怎麼知道心肝會這樣壞，他們會是這樣子，沒有想到」；「（原告訴訟代理人問：）是誰讓葉金貴來蓋工廠？（證人：陳柯玉）我先生陳品」；「（原告訴訟代理人問：）如果是陳品叫葉金貴來蓋，為什麼租金是陳見來在收？（證人：陳柯玉）他們有住一段時間，若房子有壞掉的話，可以叫人來修理，等到104年後房子壞掉但是都沒有修理，所以我先生就不給他收錢」；「（原告訴訟代理人問：）是誰跟葉金貴簽租賃契約？（證人：陳柯玉）我先生」；「（原告訴訟代理人問：）是你跟葉金貴簽約，為什麼是陳見來收租金？（證人：陳柯玉）都是兄弟，所以沒有計較那麼多，當時土地都還是四個人的名字」；「（原告訴訟代理人問：）是誰同意讓葉金貴蓋房子？（證人：陳柯玉）以前要蓋的時候他們都沒有意見，地的土是我先生填的，電也是我們，全部都是我先生打理的」；「（原告訴訟代理人問：）你說他們沒有意見，他們有明確同意說要讓葉金貴來蓋？（證人：陳柯玉）他們以前都沒有意見，沒有簽同意書，有跟他們講他們都沒有說什麼，如果他們不同意的話，講的時候就會表示不同意」；「（原告訴訟代理人問：）你先生總共給這些兄弟租金幾次？（證人：陳柯玉）確定幾次我忘記了，每個月有拿一小部份拿給他們零用花的我不知道，已經好幾年，陳見昆說他沒有工作沒有錢，就拿一小部份出來花，剩下的就拿去存，第一次領80幾萬，因為修理房子花了40幾萬，剩下40萬，一人分10萬，後來幾次是5萬，最後要分割的時候，所有的錢大家一人分15萬多」；「（原告訴訟代理人問：）你說的分10萬及分5萬是什麼時候分的？（證人：陳柯玉）我忘記了，大概都是快要過年的時候分的」；「（原告訴訟代理人問：）金額如何算出來？（證人：陳柯玉）都是從簿子裡面領出來」；「（原告訴訟代理人問：）如何算出10萬、5萬的金額？（證人：陳柯玉）我聽不懂，要如何說，就是簿子裡面有多少就領多少出來分」；「（原告訴訟代理人問：）這個簿子就是和美農會那個簿子？（證人：陳柯玉）是」；「（原告訴訟代理人問：）給他們錢都沒有簽收？（證人：陳柯玉）是。只有最後要分割這一次，陳木財的部分是用匯款，有證據，其他都是拿現金」；「（原告訴訟代理人問：）這個錢與分割補償有關係？（證人：陳柯玉）簿子裡面的錢是田地的租金。最後分割時匯款15萬多元是只有租金的部分」等語，益證稱房子事實上處分權是歸被告，原告最多是不反對在土地上搭建，另有被告提出單獨修葺系爭建物所支之相關費用（見被證5），而被告不時將建物之租金勻分給原告，以做為建物使用土地之對價，彼此雖無留書面證據，但對分取相當使用土地利潤均表同意且相安無事，另證人王龍於113年5月23日言詞辯論期日之證言：「（法官問：）你知道陳品有一塊土地上面有收租，你是否清楚狀況？（證人王龍：）5、6年前，我都會載陳見昆去陳品他家跟陳品收租金，租金都陳品在發的。我載了大概壹年，我家人一直阻止我，說陳見昆已經70幾歲了，如果不小心跌倒要如何賠償，後來我就沒有載陳見昆了，我就不知道了」；「（法官問：）陳見昆收了多少錢？（證人王龍：）我不知道他收了多少錢，我載他去陳品家就在外面抽菸」；「（法官問：）是否有親眼看陳品拿給原告等人？（證人王龍：）有。我每個月15號都會載陳見昆去收錢，載了快一年，但是實際的數目我不知道」；「（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你後來沒有載陳見昆之後，陳見昆是否有去找陳品收租？（證人王龍：）有。因為陳見昆有告訴我，我也有看到陳見昆的兒子載他去」；「（被告訴訟代理人問：）陳見昆為什麼不自己去，為什麼要叫你載？（證人王龍：）陳見昆眼睛不好，看不太到紅綠燈，所以請我載他」；「（原告訴訟代理人問：）你剛剛說陳品是給誰租金？（證人王龍：）給他們兄弟，我不知道他們叫什麼名字，我只有載陳見昆去，剩下的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拿給他的兄弟。我看到的是陳品給陳見昆租金，陳品給其他的兄弟租金我沒有看到我不知道」等語，益證明被告之主張堪信為真實，反之，原告並不能證明就系爭建物之租金等同於被告所獲取之不當得利，有權請求被告返還，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三、綜上，原告未能舉證證明被告有相關之不當得利，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每人964,335元及相關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其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併予駁回。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言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廖涵萱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36號
原      告  陳見來  
            陳見昆  
            陳木財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賴昭彤律師
被      告  陳品    
訴訟代理人  林伸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7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共同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起訴主張：
　一、緣兩造之父親陳看於民國71年4月間逝世（原證1），故陳看
      所有之坐落於彰化縣○○鎮○○段000地號土地（重測前：彰
      化縣○○鎮○○○段○○○○段00000地號；下稱系爭土地）由兩造
      繼承，並於71年8月3日為繼承登記兩造公同共有後（原證2
      ），僅被告居住於系爭土地上。
　二、民國（下同）70多年間，被告希望將系爭土地閒置區域出
      租他人，如此兩造可賺取租金，因原告陳見來與訴外人葉丁貴
      相識，當時訴外人葉丁貴在尋找土地興建廠房，原告陳見來便
      介紹訴外人葉丁貴，經被告與葉丁貴協議，兩造同意葉丁貴
      於系爭土地上興建廠房（下稱系爭廠房；原證3），葉丁貴
      得無償使用若干年無須給付租金，期滿後，葉丁貴再開始給付
      租金與兩造，葉丁貴如不繼續租賃，廠房之所有權歸屬於兩造
      。嗣葉丁貴退租後，兩造與葉丁貴協議廠房歸屬於兩造公同共
      有，因原告並未同意被告將系爭廠房出租，惟被告未經原
      告同意，逕將系爭廠房於97年1月至112年10月出租訴外人輯
      峰企業社，每月給付被告之租金詳如原告所提附表1（卷第
      17頁），可知悉被告自98年2月至112年3月22日間，收取租金
      總額為新臺幣（下同）3,857,339元（下稱系爭租金；併參
      原告所提附表2；卷第19頁），但被告從未將系爭租金收益
      給付原告。
　三、系爭土地自71年8月3日至112年3月22日為兩造所公同共有，
      每人之潛在應有部分為四分之一，112年3月23日原告陳木
      財將其應有部分以買賣名義移轉予被告，嗣兩造於112年6月
      26日協議分割系爭土地，此有系爭土地重測後地籍異動索引
      參照（原證4），系爭土地分割後地號為彰化縣○○鎮○○段00
      0○00000○00000地號，所有權人分別為被告、原告陳見昆、
      原告陳見來，此有土地登記謄本參照（原證5）。又系爭廠房
      為葉丁貴所興建，自葉丁貴退租後，便屬於兩造公同共有。
　四、被告自葉丁貴退租後，在無分管契約、未得其他共有人同意
      下，逕將兩造公同共有之系爭廠房出租他人使用，系爭租金
      收益均由被告獨自收取，已逾越其潛在應有部分四分之一
      使用收益，則被告對於超過其潛在應有部分，應對於原告
      負不當得利返還義務，原告自得依其潛在應有部分各四分之
      一之比例，對被告為返還不當得利之請求。因此，被告於98年
      2月至112年3月22日間，收取系爭租金總額為3,857,339元，
      依被告潛在應有部分四分之一計算，被告應僅能收取964,
      334元，逾越此部分為被告逾越其潛在應有部分之收益，共
      計2,893,005元（計算式：3,857,339－964,334＝2,893,005
      ），致原告三人受有收益損失2,893,005元，故被告應依民
      法第179條不當得利之規定，返還原告每人964,335元之系爭
      租金收益。
　五、原告聲明：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陳見來新臺幣964,335元，暨自起訴狀繕本送
      達翌日即民國113年1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周年利率5％計
      算之利息。
　　㈡被告應給付原告陳見昆新臺幣964,335元，暨自起訴狀繕本送
      達翌日即民國113年1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周年利率5％計
      算之利息。
　　㈢被告應給付原告陳木財新臺幣964,335元，暨自起訴狀繕本
      送達翌日即民國113年1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周年利率5％
      計算之利息。
　　㈣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行。
　　㈤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貳、原告對於被告答辯內容之陳述：
　一、系爭廠房應屬兩造共有：
　　　被告辯稱系爭廠房係其單獨所有，但證人陳柯玉證稱系爭
      廠房之系爭租金，前均由原告陳見來收取，則若系爭廠房為被
      告單獨所有，豈會由原告陳見來收取系爭租金，顯與常情不符
      。被告又稱有將收取之系爭租金均分予原告，亦可證明系
      爭廠房應係兩造共有，被告僅係代全體共有人向承租人收
      取系爭租金。
　二、被告辯稱104年9月後收取之系爭租金，扣除必要開支、修繕
      費用、土地使用補償費後，均存入被告女兒即訴外人陳嘉
      婷之帳戶，並非事實：
　　㈠被告每月收取之租金如原告所提附表1（卷第17頁）、附表3
      （卷第107頁）所載，惟與被告存入其女兒即訴外人陳嘉
      婷帳戶中之金額（被證4）差異甚大，諸如110年1月至112年3
      月間，被告每月收取33,000元至35,000元不等之系爭租金，
      但每月卻僅存入23,000元至25,000元不等之存款，顯見有部
      分系爭租金所得未存入帳戶，被告雖辯稱短少之金錢有交付
      原告等人，則被告應就分別於何時給付原告若干元、何時
      給付多少必要開支、給付多少修繕費用等提出證據，以實
      其說。
　　㈡先前每當原告向被告請求交付系爭租金收益時，被告均辯稱
      其花費200多萬元修繕系爭廠房，因此已無系爭租金能給付
      原告，原告要求被告提出修繕證明時，被告均不願提出，
      故被告從未曾將收取之系爭租金給付原告，則被告辯稱有
      於110年1月26日、111年1月18日、112年3月24日、112年6月14
      日提領系爭租金給付原告等語，並非事實。
　三、最高法院94年度台上字第1198號民事判決要旨並非限於房屋
      為兩造共有之情形，而是在釐清「出租人與承租人間之租金
      債權請求權時效」與「共有人間之不當得利債權請求權時效
      」之不同，而本件即係系爭廠房之共有人之一人即被告未
      得其他共有人同意，逾越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全部為使
      用收益，致其他共有人即原告受有損害，而此種損害本屬
      損害賠償性質，原非租賃關係之租金之替補，亦即非基於
      一定之法律關係所生，因一年以下時間之經過而依序發生之
      定期給付債權，故最高法院94年度台上字第1198號民事判決
      要旨於本件自有適用，亦即本件不當得利之請求權時效為15
      年。
　四、被告不當得利之金額計算：
　　㈠原告所提附表3（卷第107頁）係附表1租金明細表（卷第17
      頁）之清晰版，由證人吳武雄之妻所整理，再由該租金明細
      表整理出附表2（卷第19頁），可知被告自98年2月1日至112
      年3月22日，共計14年又1個月又22天之間，收取3,857,339
      元之系爭租金。另附表1下方係整理自97年1月至112年3月31日
      ，共計15年又2個月之間，被告所收取之系爭租金總額為4,1
      01,500元。
　　㈡考量不當得利之請求權時效為15年，原告請求之金額計算如原告
      所提附表2（卷第19頁）所載，被告自98年2月1日至112年3
      月22日止，共計14年又1個月又22天之間，收取3,857,339
      元之系爭租金。又因98年2月1日至112年3月22日期間，兩造以
      各四分之一共有系爭廠房，因此被告應返還不當得利予原告
      每人各四分之一之金額為964,335元（計算式：3,857,339
      4＝964,335），即為本件原告請求之金額。
　　㈢系爭廠房為兩造共有，被告辯稱該廠房為其單獨所有，被告
      應提出證據，以實其說。退步言之，縱使系爭廠房為被告
      單獨所有，惟被告之廠房既無合法權源占用系爭土地，被
      告又自98年2月1日至112年3月22日之間，向訴外人輯峰企業
      社收取3,857,339元之系爭租金利益，致原告受有土地遭占用
      且無法收取系爭租金之損害，則被告應返還不當得利予原告
      每人各四分之一之金額為964,335元（計算式：3,857,339
      4＝964,335）。
參、被告答辯：
　一、否認原告之主張，當時訴外人葉丁貴與被告達成協議，由
      葉丁貴在系爭土地上興建廠房，並得於系爭土地上無償使
      用六年半後，系爭廠房之事實上處分權即歸被告所有，則
      今系爭廠房既為被告所有，被告自有權利出租系爭廠房收
      取租金。
　二、被告係自民國（下同）104年9月開始向訴外人輯峰企業社
      收取系爭廠房之租金（下稱系爭租金），並非原告主張之9
      7年1月，且均已支付土地使用補償費與原告：
　　㈠原告僅提出106年4月1日至108年3月31日被告與訴外人輯峰
      企業社簽訂之房屋租賃契約書（原證6），其餘部分僅有
      原告提出由證人吳武雄之配偶柯雅惠單方製作之附表以外
      ，均無相關租賃契約、租金簽收資料或會計憑證可佐其真
      實，自無可採。
　　㈡實則，系爭廠房為被告單獨所有，被告在法律上並無給付
      系爭廠房租金予原告之義務，僅因被告念及當時坐落之系
      爭土地仍為兩造共有，而被告之系爭廠房既有使用系爭土
      地之事實，理應支付若干土地使用補償費予原告，故被告
      於104年9月份開始向輯峰企業社收取系爭廠房租金後，扣
      除必要開支，如不定期維修廠房相關費用（被證3）、每
      月不定額給付原告之土地使用補償費後，將其餘租金存入
      被告女兒即訴外人陳嘉婷所申設之彰化縣和美鎮農會帳戶
      內，日後被告於維修廠房或需支付原告土地使用補償費時
      ，再從該帳戶內領出，此有訴外人陳嘉婷之彰化縣和美鎮
      農會存款歷史交易明細查詢可證（被證4）。
　　㈢依被告女兒即訴外人陳嘉婷之帳戶明細資料，可知被告於1
      08年11月28日領出86萬元，係用以支付系爭廠房之屋頂維
      修費用46萬元（被證5），另40萬元則除被告保留10萬元
      外，其餘30萬元支付原告每人各10萬元之土地使用補償費
      ；又被告於110年1月26日、111年1月18日、112年3月24日
      各領取20萬元，除被告保留5萬元外，其餘15萬元支付原
      告每人各5萬元之土地使用補償費；前於112年6月間，原
      告陳見來、陳見昆與被告協議分割系爭土地，原告陳木財
      將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出售被告，故被告於112年6月14日
      領出30萬2,000元，支付原告陳見來、陳見昆各15萬1,000
      元之土地使用補償費，另於112年6月19日匯款31萬30元予
      原告陳木財（含15萬1,000元之補償費及15萬9,030元買賣
      所生稅金）。
　三、本件請求權時效應為五年：
　　㈠被告係自104年9月起開始收取系爭廠房之租金，並非原告
      主張之97年1月。
　　㈡退步言，系爭廠房為被告單獨所有，則原告就被告出租系
      爭廠房所收取之租金，法律上自無請求之權利存在。被告
      係念及當時坐落之土地仍為兩造共有，而被告所有之系爭
      廠房既有占用系爭土地之事實，理應支付若干土地使用補
      償費予原告，此土地使用補償費之性質，屬無租賃關係之
      賠償，名稱雖與租金相異，然實質上仍為使用土地之代價
      ，債權人應同樣按時收取，時效應為五年。故凡無法律上
      之原因而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他人受損害時，如該
      他人之返還利益請求權已逾租金短期消滅時效之期間，債
      務人並為時效之抗辯者，其對於該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不
      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
　　㈢本件縱認原告請求為有理由，被告亦為時效抗辯，則原告
      逾本件起訴日即113年1月18日前五年之請求權，已罹於時
      效而消滅，故被告依民法第126條為時效抗辯。
　四、被告聲明：
　　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肆、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系爭廠房前係由訴外人葉丁貴所起造，並承租系爭土地。
　二、訴外人葉丁貴現已退租，而非系爭廠房之所有人。
伍、兩造爭執事項：
　一、系爭廠房現屬兩造共有抑或被告單獨所有？
　二、被告是否得單獨出租系爭廠房？
　三、訴外人葉丁承租系爭廠房之租金起訖期間及其數額？
　四、被告對於系爭廠房之租金，是否不當得利且應返還原告？
　五、系爭廠房之租金之請求權時效應屬五年或十五年？
陸、本院之判斷：
　一、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
      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有目的及有意識
      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
      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或事件所成
      立之不當得利。在「給付型之不當得利」，既因自己行為
      致原由其掌控之財產發生主體變動，則本於無法律上之原
      因而生財產變動消極事實舉證困難之危險，自應歸諸主張
      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是該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
      求權人，應就不當得利之成立要件負舉證責任，亦即必須
      證明其與他方間有給付之關係存在，及他方因其給付而受
      利益致其受損害，並就他方之受益為無法律上之原因，舉
      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始能獲得勝訴之判決。又
      關於不當得利之「無法律上原因」為消極事實，本質上難
      以直接證明，僅能以間接方法證明之。因此，倘主張權利
      者對於他方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之事實已為證明，他造
      就其所抗辯之原因事實，除有正當事由（如陳述將使其受
      到犯罪之追訴等），應為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述，使主張
      權利者得據以反駁，以平衡其證據負擔，並俾法院憑以判
      斷他造受利益是否為無法律上原因，惟並非因此即生舉證
      責任倒置或舉證責任轉換效果（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4
      20號判決參照）。
　二、按事實上處分權與合法建築物的所有權，都具有對特定不
      動產的支配權能、處分權能，例如：對標的物為占有、自
      由使用收益或為事實行為等，只是事實上處分權人無法辦
      理違建的移轉登記、設定抵押權登記等事項。換言之，事
      實上處分權實際上就是所有權的變形，兩者的性質相當類
      似。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為兩造共有，
      既為被告所否認，則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原告就此不能
      舉證證明外，被告則舉證證明與訴外人約定人葉丁貴與被
      告達成協議，由葉丁貴在系爭土地上興建廠房，並得於系
      爭土地上無償使用六年半後，系爭廠房之事實上處分權即
      歸被告所有，且由被告負責修葺，收取租金，再因建物使
      用共有之土地，多少將建物之租金分給被告，原告主張之
      事實即屬可信，雖證人吳武雄於113年5月23日言詞辯論期
      日之證言證稱被告所收租金大致等於附表一所載，則原告
      逕行主張被告所收系爭建物之租金即屬於不當得利，應返
      還原告，與上開舉證責任之法則即有違背，另證人即被告
      之配偶陳柯玉於113年5月23日言詞辯論期日之證言：「（
      法官問：）是否知道陳品在645地號土地，蓋房子出租的
      事情？（證人：陳柯玉）知道」；「（法官問：）房子是
      誰蓋的？（證人：陳柯玉）陳品叫葉金貴來蓋，有租給很
      多人，租金以前都是我大伯陳見來收的」；「（法官問：
      ）是否記得出租時間？出租對象、金額？就記得的部分陳
      述？（證人：陳柯玉）沒有記起來。我們都讓陳見來收租
      金，前面兩三個都是陳見來跟房客接觸直接收租金」；「
      （法官問：）陳品是否有收租金？（證人：陳柯玉）後來
      才有收」；「（法官問：）後面指的是什麼時候？（證人
      ：陳柯玉）我先生要收租的時候有去開戶，大約是104年
      ，租金我們直接跟房客收，房客叫吳武雄。從104年開始
      收到112年，一開始每個月收18000元，後來增加到23000
      元」；「（法官問：）是否有給陳見來？如何給？（證人
      ：陳柯玉）有。收到一個數目，看是5萬、10萬這樣分」
      ；「（法官問：）是否有簽收據？（證人：陳柯玉）沒有
      」；「（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你提到先生有開戶，是哪
      個地方的戶頭？（證人：陳柯玉）和美農會」；「（被告
      訴訟代理人問：）吳武雄他付租金是用現金還是開票給陳
      品？（證人：陳柯玉）現金。剛開始前面拿給我大伯陳見
      來，吳武雄有開票，104年的前面，到後面我們收的時候
      是拿現金，前面我大伯收的都是開票」；「（被告訴訟代
      理人問：）工廠要修理都是誰在負責叫人？（證人：陳柯
      玉）我先生陳品」；「（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你先生收
      到租金之後如何分配給其他兄弟？（證人：陳柯玉）每個
      月叫他們來拿或是拿給他們，剩下的等到有一個數目再拿
      給他們」；「（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他們是指誰？（證
      人：陳柯玉）陳見來、陳見昆、陳木財」；「（被告訴訟
      代理人問：）到去年為止，你先生有沒有還沒有給原告，
      欠原告租金？（證人：陳柯玉）沒有，都分清楚了」；「
      （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你剛剛跟法官說，分租金給他們
      的時候沒有寫書面，是否知道為什麼都不給他們簽收？（
      證人：陳柯玉）自己兄弟怎麼知道心肝會這樣壞，他們會
      是這樣子，沒有想到」；「（原告訴訟代理人問：）是誰
      讓葉金貴來蓋工廠？（證人：陳柯玉）我先生陳品」；「
      （原告訴訟代理人問：）如果是陳品叫葉金貴來蓋，為什
      麼租金是陳見來在收？（證人：陳柯玉）他們有住一段時
      間，若房子有壞掉的話，可以叫人來修理，等到104年後
      房子壞掉但是都沒有修理，所以我先生就不給他收錢」；
      「（原告訴訟代理人問：）是誰跟葉金貴簽租賃契約？（
      證人：陳柯玉）我先生」；「（原告訴訟代理人問：）是
      你跟葉金貴簽約，為什麼是陳見來收租金？（證人：陳柯
      玉）都是兄弟，所以沒有計較那麼多，當時土地都還是四
      個人的名字」；「（原告訴訟代理人問：）是誰同意讓葉
      金貴蓋房子？（證人：陳柯玉）以前要蓋的時候他們都沒
      有意見，地的土是我先生填的，電也是我們，全部都是我
      先生打理的」；「（原告訴訟代理人問：）你說他們沒有
      意見，他們有明確同意說要讓葉金貴來蓋？（證人：陳柯
      玉）他們以前都沒有意見，沒有簽同意書，有跟他們講他
      們都沒有說什麼，如果他們不同意的話，講的時候就會表
      示不同意」；「（原告訴訟代理人問：）你先生總共給這
      些兄弟租金幾次？（證人：陳柯玉）確定幾次我忘記了，
      每個月有拿一小部份拿給他們零用花的我不知道，已經好
      幾年，陳見昆說他沒有工作沒有錢，就拿一小部份出來花
      ，剩下的就拿去存，第一次領80幾萬，因為修理房子花了
      40幾萬，剩下40萬，一人分10萬，後來幾次是5萬，最後
      要分割的時候，所有的錢大家一人分15萬多」；「（原告
      訴訟代理人問：）你說的分10萬及分5萬是什麼時候分的
      ？（證人：陳柯玉）我忘記了，大概都是快要過年的時候
      分的」；「（原告訴訟代理人問：）金額如何算出來？（
      證人：陳柯玉）都是從簿子裡面領出來」；「（原告訴訟
      代理人問：）如何算出10萬、5萬的金額？（證人：陳柯
      玉）我聽不懂，要如何說，就是簿子裡面有多少就領多少
      出來分」；「（原告訴訟代理人問：）這個簿子就是和美
      農會那個簿子？（證人：陳柯玉）是」；「（原告訴訟代
      理人問：）給他們錢都沒有簽收？（證人：陳柯玉）是。
      只有最後要分割這一次，陳木財的部分是用匯款，有證據
      ，其他都是拿現金」；「（原告訴訟代理人問：）這個錢
      與分割補償有關係？（證人：陳柯玉）簿子裡面的錢是田
      地的租金。最後分割時匯款15萬多元是只有租金的部分」
      等語，益證稱房子事實上處分權是歸被告，原告最多是不
      反對在土地上搭建，另有被告提出單獨修葺系爭建物所支
      之相關費用（見被證5），而被告不時將建物之租金勻分
      給原告，以做為建物使用土地之對價，彼此雖無留書面證
      據，但對分取相當使用土地利潤均表同意且相安無事，另
      證人王龍於113年5月23日言詞辯論期日之證言：「（法官
      問：）你知道陳品有一塊土地上面有收租，你是否清楚狀
      況？（證人王龍：）5、6年前，我都會載陳見昆去陳品他
      家跟陳品收租金，租金都陳品在發的。我載了大概壹年，
      我家人一直阻止我，說陳見昆已經70幾歲了，如果不小心
      跌倒要如何賠償，後來我就沒有載陳見昆了，我就不知道
      了」；「（法官問：）陳見昆收了多少錢？（證人王龍：
      ）我不知道他收了多少錢，我載他去陳品家就在外面抽菸
      」；「（法官問：）是否有親眼看陳品拿給原告等人？（
      證人王龍：）有。我每個月15號都會載陳見昆去收錢，載
      了快一年，但是實際的數目我不知道」；「（被告訴訟代
      理人問：）你後來沒有載陳見昆之後，陳見昆是否有去找
      陳品收租？（證人王龍：）有。因為陳見昆有告訴我，我
      也有看到陳見昆的兒子載他去」；「（被告訴訟代理人問
      ：）陳見昆為什麼不自己去，為什麼要叫你載？（證人王
      龍：）陳見昆眼睛不好，看不太到紅綠燈，所以請我載他
      」；「（原告訴訟代理人問：）你剛剛說陳品是給誰租金
      ？（證人王龍：）給他們兄弟，我不知道他們叫什麼名字
      ，我只有載陳見昆去，剩下的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拿給他
      的兄弟。我看到的是陳品給陳見昆租金，陳品給其他的兄
      弟租金我沒有看到我不知道」等語，益證明被告之主張堪
      信為真實，反之，原告並不能證明就系爭建物之租金等同
      於被告所獲取之不當得利，有權請求被告返還，原告之訴
      為無理由。
　三、綜上，原告未能舉證證明被告有相關之不當得利，請求被
      告應給付原告每人964,335元及相關遲延利息，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又其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
      附，併予駁回。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言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廖涵萱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36號
原      告  陳見來  
            陳見昆  
            陳木財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賴昭彤律師
被      告  陳品    
訴訟代理人  林伸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共同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起訴主張：
　一、緣兩造之父親陳看於民國71年4月間逝世（原證1），故陳看所有之坐落於彰化縣○○鎮○○段000地號土地（重測前：彰化縣○○鎮○○○段○○○○段00000地號；下稱系爭土地）由兩造繼承，並於71年8月3日為繼承登記兩造公同共有後（原證2），僅被告居住於系爭土地上。
　二、民國（下同）70多年間，被告希望將系爭土地閒置區域出租他人，如此兩造可賺取租金，因原告陳見來與訴外人葉丁貴相識，當時訴外人葉丁貴在尋找土地興建廠房，原告陳見來便介紹訴外人葉丁貴，經被告與葉丁貴協議，兩造同意葉丁貴於系爭土地上興建廠房（下稱系爭廠房；原證3），葉丁貴得無償使用若干年無須給付租金，期滿後，葉丁貴再開始給付租金與兩造，葉丁貴如不繼續租賃，廠房之所有權歸屬於兩造。嗣葉丁貴退租後，兩造與葉丁貴協議廠房歸屬於兩造公同共有，因原告並未同意被告將系爭廠房出租，惟被告未經原告同意，逕將系爭廠房於97年1月至112年10月出租訴外人輯峰企業社，每月給付被告之租金詳如原告所提附表1（卷第17頁），可知悉被告自98年2月至112年3月22日間，收取租金總額為新臺幣（下同）3,857,339元（下稱系爭租金；併參原告所提附表2；卷第19頁），但被告從未將系爭租金收益給付原告。
　三、系爭土地自71年8月3日至112年3月22日為兩造所公同共有，每人之潛在應有部分為四分之一，112年3月23日原告陳木財將其應有部分以買賣名義移轉予被告，嗣兩造於112年6月26日協議分割系爭土地，此有系爭土地重測後地籍異動索引參照（原證4），系爭土地分割後地號為彰化縣○○鎮○○段000○00000○00000地號，所有權人分別為被告、原告陳見昆、原告陳見來，此有土地登記謄本參照（原證5）。又系爭廠房為葉丁貴所興建，自葉丁貴退租後，便屬於兩造公同共有。
　四、被告自葉丁貴退租後，在無分管契約、未得其他共有人同意下，逕將兩造公同共有之系爭廠房出租他人使用，系爭租金收益均由被告獨自收取，已逾越其潛在應有部分四分之一使用收益，則被告對於超過其潛在應有部分，應對於原告負不當得利返還義務，原告自得依其潛在應有部分各四分之一之比例，對被告為返還不當得利之請求。因此，被告於98年2月至112年3月22日間，收取系爭租金總額為3,857,339元，依被告潛在應有部分四分之一計算，被告應僅能收取964,334元，逾越此部分為被告逾越其潛在應有部分之收益，共計2,893,005元（計算式：3,857,339－964,334＝2,893,005），致原告三人受有收益損失2,893,005元，故被告應依民法第179條不當得利之規定，返還原告每人964,335元之系爭租金收益。
　五、原告聲明：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陳見來新臺幣964,335元，暨自起訴狀繕本送達翌日即民國113年1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周年利率5％計算之利息。
　　㈡被告應給付原告陳見昆新臺幣964,335元，暨自起訴狀繕本送達翌日即民國113年1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周年利率5％計算之利息。
　　㈢被告應給付原告陳木財新臺幣964,335元，暨自起訴狀繕本送達翌日即民國113年1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周年利率5％計算之利息。
　　㈣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行。
　　㈤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貳、原告對於被告答辯內容之陳述：
　一、系爭廠房應屬兩造共有：
　　　被告辯稱系爭廠房係其單獨所有，但證人陳柯玉證稱系爭廠房之系爭租金，前均由原告陳見來收取，則若系爭廠房為被告單獨所有，豈會由原告陳見來收取系爭租金，顯與常情不符。被告又稱有將收取之系爭租金均分予原告，亦可證明系爭廠房應係兩造共有，被告僅係代全體共有人向承租人收取系爭租金。
　二、被告辯稱104年9月後收取之系爭租金，扣除必要開支、修繕費用、土地使用補償費後，均存入被告女兒即訴外人陳嘉婷之帳戶，並非事實：
　　㈠被告每月收取之租金如原告所提附表1（卷第17頁）、附表3（卷第107頁）所載，惟與被告存入其女兒即訴外人陳嘉婷帳戶中之金額（被證4）差異甚大，諸如110年1月至112年3月間，被告每月收取33,000元至35,000元不等之系爭租金，但每月卻僅存入23,000元至25,000元不等之存款，顯見有部分系爭租金所得未存入帳戶，被告雖辯稱短少之金錢有交付原告等人，則被告應就分別於何時給付原告若干元、何時給付多少必要開支、給付多少修繕費用等提出證據，以實其說。
　　㈡先前每當原告向被告請求交付系爭租金收益時，被告均辯稱其花費200多萬元修繕系爭廠房，因此已無系爭租金能給付原告，原告要求被告提出修繕證明時，被告均不願提出，故被告從未曾將收取之系爭租金給付原告，則被告辯稱有於110年1月26日、111年1月18日、112年3月24日、112年6月14日提領系爭租金給付原告等語，並非事實。
　三、最高法院94年度台上字第1198號民事判決要旨並非限於房屋為兩造共有之情形，而是在釐清「出租人與承租人間之租金債權請求權時效」與「共有人間之不當得利債權請求權時效」之不同，而本件即係系爭廠房之共有人之一人即被告未得其他共有人同意，逾越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全部為使用收益，致其他共有人即原告受有損害，而此種損害本屬損害賠償性質，原非租賃關係之租金之替補，亦即非基於一定之法律關係所生，因一年以下時間之經過而依序發生之定期給付債權，故最高法院94年度台上字第1198號民事判決要旨於本件自有適用，亦即本件不當得利之請求權時效為15年。
　四、被告不當得利之金額計算：
　　㈠原告所提附表3（卷第107頁）係附表1租金明細表（卷第17頁）之清晰版，由證人吳武雄之妻所整理，再由該租金明細表整理出附表2（卷第19頁），可知被告自98年2月1日至112年3月22日，共計14年又1個月又22天之間，收取3,857,339元之系爭租金。另附表1下方係整理自97年1月至112年3月31日，共計15年又2個月之間，被告所收取之系爭租金總額為4,101,500元。
　　㈡考量不當得利之請求權時效為15年，原告請求之金額計算如原告所提附表2（卷第19頁）所載，被告自98年2月1日至112年3月22日止，共計14年又1個月又22天之間，收取3,857,339元之系爭租金。又因98年2月1日至112年3月22日期間，兩造以各四分之一共有系爭廠房，因此被告應返還不當得利予原告每人各四分之一之金額為964,335元（計算式：3,857,3394＝964,335），即為本件原告請求之金額。
　　㈢系爭廠房為兩造共有，被告辯稱該廠房為其單獨所有，被告應提出證據，以實其說。退步言之，縱使系爭廠房為被告單獨所有，惟被告之廠房既無合法權源占用系爭土地，被告又自98年2月1日至112年3月22日之間，向訴外人輯峰企業社收取3,857,339元之系爭租金利益，致原告受有土地遭占用且無法收取系爭租金之損害，則被告應返還不當得利予原告每人各四分之一之金額為964,335元（計算式：3,857,3394＝964,335）。
參、被告答辯：
　一、否認原告之主張，當時訴外人葉丁貴與被告達成協議，由葉丁貴在系爭土地上興建廠房，並得於系爭土地上無償使用六年半後，系爭廠房之事實上處分權即歸被告所有，則今系爭廠房既為被告所有，被告自有權利出租系爭廠房收取租金。
　二、被告係自民國（下同）104年9月開始向訴外人輯峰企業社收取系爭廠房之租金（下稱系爭租金），並非原告主張之97年1月，且均已支付土地使用補償費與原告：
　　㈠原告僅提出106年4月1日至108年3月31日被告與訴外人輯峰企業社簽訂之房屋租賃契約書（原證6），其餘部分僅有原告提出由證人吳武雄之配偶柯雅惠單方製作之附表以外，均無相關租賃契約、租金簽收資料或會計憑證可佐其真實，自無可採。
　　㈡實則，系爭廠房為被告單獨所有，被告在法律上並無給付系爭廠房租金予原告之義務，僅因被告念及當時坐落之系爭土地仍為兩造共有，而被告之系爭廠房既有使用系爭土地之事實，理應支付若干土地使用補償費予原告，故被告於104年9月份開始向輯峰企業社收取系爭廠房租金後，扣除必要開支，如不定期維修廠房相關費用（被證3）、每月不定額給付原告之土地使用補償費後，將其餘租金存入被告女兒即訴外人陳嘉婷所申設之彰化縣和美鎮農會帳戶內，日後被告於維修廠房或需支付原告土地使用補償費時，再從該帳戶內領出，此有訴外人陳嘉婷之彰化縣和美鎮農會存款歷史交易明細查詢可證（被證4）。
　　㈢依被告女兒即訴外人陳嘉婷之帳戶明細資料，可知被告於108年11月28日領出86萬元，係用以支付系爭廠房之屋頂維修費用46萬元（被證5），另40萬元則除被告保留10萬元外，其餘30萬元支付原告每人各10萬元之土地使用補償費；又被告於110年1月26日、111年1月18日、112年3月24日各領取20萬元，除被告保留5萬元外，其餘15萬元支付原告每人各5萬元之土地使用補償費；前於112年6月間，原告陳見來、陳見昆與被告協議分割系爭土地，原告陳木財將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出售被告，故被告於112年6月14日領出30萬2,000元，支付原告陳見來、陳見昆各15萬1,000元之土地使用補償費，另於112年6月19日匯款31萬30元予原告陳木財（含15萬1,000元之補償費及15萬9,030元買賣所生稅金）。
　三、本件請求權時效應為五年：
　　㈠被告係自104年9月起開始收取系爭廠房之租金，並非原告主張之97年1月。
　　㈡退步言，系爭廠房為被告單獨所有，則原告就被告出租系爭廠房所收取之租金，法律上自無請求之權利存在。被告係念及當時坐落之土地仍為兩造共有，而被告所有之系爭廠房既有占用系爭土地之事實，理應支付若干土地使用補償費予原告，此土地使用補償費之性質，屬無租賃關係之賠償，名稱雖與租金相異，然實質上仍為使用土地之代價，債權人應同樣按時收取，時效應為五年。故凡無法律上之原因而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他人受損害時，如該他人之返還利益請求權已逾租金短期消滅時效之期間，債務人並為時效之抗辯者，其對於該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不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
　　㈢本件縱認原告請求為有理由，被告亦為時效抗辯，則原告逾本件起訴日即113年1月18日前五年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故被告依民法第126條為時效抗辯。
　四、被告聲明：
　　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肆、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系爭廠房前係由訴外人葉丁貴所起造，並承租系爭土地。
　二、訴外人葉丁貴現已退租，而非系爭廠房之所有人。
伍、兩造爭執事項：
　一、系爭廠房現屬兩造共有抑或被告單獨所有？
　二、被告是否得單獨出租系爭廠房？
　三、訴外人葉丁承租系爭廠房之租金起訖期間及其數額？
　四、被告對於系爭廠房之租金，是否不當得利且應返還原告？
　五、系爭廠房之租金之請求權時效應屬五年或十五年？
陸、本院之判斷：
　一、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有目的及有意識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或事件所成立之不當得利。在「給付型之不當得利」，既因自己行為致原由其掌控之財產發生主體變動，則本於無法律上之原因而生財產變動消極事實舉證困難之危險，自應歸諸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是該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應就不當得利之成立要件負舉證責任，亦即必須證明其與他方間有給付之關係存在，及他方因其給付而受利益致其受損害，並就他方之受益為無法律上之原因，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始能獲得勝訴之判決。又關於不當得利之「無法律上原因」為消極事實，本質上難以直接證明，僅能以間接方法證明之。因此，倘主張權利者對於他方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之事實已為證明，他造就其所抗辯之原因事實，除有正當事由（如陳述將使其受到犯罪之追訴等），應為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述，使主張權利者得據以反駁，以平衡其證據負擔，並俾法院憑以判斷他造受利益是否為無法律上原因，惟並非因此即生舉證責任倒置或舉證責任轉換效果（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420號判決參照）。
　二、按事實上處分權與合法建築物的所有權，都具有對特定不動產的支配權能、處分權能，例如：對標的物為占有、自由使用收益或為事實行為等，只是事實上處分權人無法辦理違建的移轉登記、設定抵押權登記等事項。換言之，事實上處分權實際上就是所有權的變形，兩者的性質相當類似。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為兩造共有，既為被告所否認，則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原告就此不能舉證證明外，被告則舉證證明與訴外人約定人葉丁貴與被告達成協議，由葉丁貴在系爭土地上興建廠房，並得於系爭土地上無償使用六年半後，系爭廠房之事實上處分權即歸被告所有，且由被告負責修葺，收取租金，再因建物使用共有之土地，多少將建物之租金分給被告，原告主張之事實即屬可信，雖證人吳武雄於113年5月23日言詞辯論期日之證言證稱被告所收租金大致等於附表一所載，則原告逕行主張被告所收系爭建物之租金即屬於不當得利，應返還原告，與上開舉證責任之法則即有違背，另證人即被告之配偶陳柯玉於113年5月23日言詞辯論期日之證言：「（法官問：）是否知道陳品在645地號土地，蓋房子出租的事情？（證人：陳柯玉）知道」；「（法官問：）房子是誰蓋的？（證人：陳柯玉）陳品叫葉金貴來蓋，有租給很多人，租金以前都是我大伯陳見來收的」；「（法官問：）是否記得出租時間？出租對象、金額？就記得的部分陳述？（證人：陳柯玉）沒有記起來。我們都讓陳見來收租金，前面兩三個都是陳見來跟房客接觸直接收租金」；「（法官問：）陳品是否有收租金？（證人：陳柯玉）後來才有收」；「（法官問：）後面指的是什麼時候？（證人：陳柯玉）我先生要收租的時候有去開戶，大約是104年，租金我們直接跟房客收，房客叫吳武雄。從104年開始收到112年，一開始每個月收18000元，後來增加到23000元」；「（法官問：）是否有給陳見來？如何給？（證人：陳柯玉）有。收到一個數目，看是5萬、10萬這樣分」；「（法官問：）是否有簽收據？（證人：陳柯玉）沒有」；「（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你提到先生有開戶，是哪個地方的戶頭？（證人：陳柯玉）和美農會」；「（被告訴訟代理人問：）吳武雄他付租金是用現金還是開票給陳品？（證人：陳柯玉）現金。剛開始前面拿給我大伯陳見來，吳武雄有開票，104年的前面，到後面我們收的時候是拿現金，前面我大伯收的都是開票」；「（被告訴訟代理人問：）工廠要修理都是誰在負責叫人？（證人：陳柯玉）我先生陳品」；「（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你先生收到租金之後如何分配給其他兄弟？（證人：陳柯玉）每個月叫他們來拿或是拿給他們，剩下的等到有一個數目再拿給他們」；「（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他們是指誰？（證人：陳柯玉）陳見來、陳見昆、陳木財」；「（被告訴訟代理人問：）到去年為止，你先生有沒有還沒有給原告，欠原告租金？（證人：陳柯玉）沒有，都分清楚了」；「（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你剛剛跟法官說，分租金給他們的時候沒有寫書面，是否知道為什麼都不給他們簽收？（證人：陳柯玉）自己兄弟怎麼知道心肝會這樣壞，他們會是這樣子，沒有想到」；「（原告訴訟代理人問：）是誰讓葉金貴來蓋工廠？（證人：陳柯玉）我先生陳品」；「（原告訴訟代理人問：）如果是陳品叫葉金貴來蓋，為什麼租金是陳見來在收？（證人：陳柯玉）他們有住一段時間，若房子有壞掉的話，可以叫人來修理，等到104年後房子壞掉但是都沒有修理，所以我先生就不給他收錢」；「（原告訴訟代理人問：）是誰跟葉金貴簽租賃契約？（證人：陳柯玉）我先生」；「（原告訴訟代理人問：）是你跟葉金貴簽約，為什麼是陳見來收租金？（證人：陳柯玉）都是兄弟，所以沒有計較那麼多，當時土地都還是四個人的名字」；「（原告訴訟代理人問：）是誰同意讓葉金貴蓋房子？（證人：陳柯玉）以前要蓋的時候他們都沒有意見，地的土是我先生填的，電也是我們，全部都是我先生打理的」；「（原告訴訟代理人問：）你說他們沒有意見，他們有明確同意說要讓葉金貴來蓋？（證人：陳柯玉）他們以前都沒有意見，沒有簽同意書，有跟他們講他們都沒有說什麼，如果他們不同意的話，講的時候就會表示不同意」；「（原告訴訟代理人問：）你先生總共給這些兄弟租金幾次？（證人：陳柯玉）確定幾次我忘記了，每個月有拿一小部份拿給他們零用花的我不知道，已經好幾年，陳見昆說他沒有工作沒有錢，就拿一小部份出來花，剩下的就拿去存，第一次領80幾萬，因為修理房子花了40幾萬，剩下40萬，一人分10萬，後來幾次是5萬，最後要分割的時候，所有的錢大家一人分15萬多」；「（原告訴訟代理人問：）你說的分10萬及分5萬是什麼時候分的？（證人：陳柯玉）我忘記了，大概都是快要過年的時候分的」；「（原告訴訟代理人問：）金額如何算出來？（證人：陳柯玉）都是從簿子裡面領出來」；「（原告訴訟代理人問：）如何算出10萬、5萬的金額？（證人：陳柯玉）我聽不懂，要如何說，就是簿子裡面有多少就領多少出來分」；「（原告訴訟代理人問：）這個簿子就是和美農會那個簿子？（證人：陳柯玉）是」；「（原告訴訟代理人問：）給他們錢都沒有簽收？（證人：陳柯玉）是。只有最後要分割這一次，陳木財的部分是用匯款，有證據，其他都是拿現金」；「（原告訴訟代理人問：）這個錢與分割補償有關係？（證人：陳柯玉）簿子裡面的錢是田地的租金。最後分割時匯款15萬多元是只有租金的部分」等語，益證稱房子事實上處分權是歸被告，原告最多是不反對在土地上搭建，另有被告提出單獨修葺系爭建物所支之相關費用（見被證5），而被告不時將建物之租金勻分給原告，以做為建物使用土地之對價，彼此雖無留書面證據，但對分取相當使用土地利潤均表同意且相安無事，另證人王龍於113年5月23日言詞辯論期日之證言：「（法官問：）你知道陳品有一塊土地上面有收租，你是否清楚狀況？（證人王龍：）5、6年前，我都會載陳見昆去陳品他家跟陳品收租金，租金都陳品在發的。我載了大概壹年，我家人一直阻止我，說陳見昆已經70幾歲了，如果不小心跌倒要如何賠償，後來我就沒有載陳見昆了，我就不知道了」；「（法官問：）陳見昆收了多少錢？（證人王龍：）我不知道他收了多少錢，我載他去陳品家就在外面抽菸」；「（法官問：）是否有親眼看陳品拿給原告等人？（證人王龍：）有。我每個月15號都會載陳見昆去收錢，載了快一年，但是實際的數目我不知道」；「（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你後來沒有載陳見昆之後，陳見昆是否有去找陳品收租？（證人王龍：）有。因為陳見昆有告訴我，我也有看到陳見昆的兒子載他去」；「（被告訴訟代理人問：）陳見昆為什麼不自己去，為什麼要叫你載？（證人王龍：）陳見昆眼睛不好，看不太到紅綠燈，所以請我載他」；「（原告訴訟代理人問：）你剛剛說陳品是給誰租金？（證人王龍：）給他們兄弟，我不知道他們叫什麼名字，我只有載陳見昆去，剩下的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拿給他的兄弟。我看到的是陳品給陳見昆租金，陳品給其他的兄弟租金我沒有看到我不知道」等語，益證明被告之主張堪信為真實，反之，原告並不能證明就系爭建物之租金等同於被告所獲取之不當得利，有權請求被告返還，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三、綜上，原告未能舉證證明被告有相關之不當得利，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每人964,335元及相關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其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併予駁回。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言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廖涵萱 




